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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今日（四月二十七日）在立法會會

議上恢復《２００５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的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代主席女士：  
 
  我想就三個範疇回應議員的提問。首先是文康設施項目。  
 
  首先，讓我們回顧政府在有關工作的進展。自二零零零年成立以

來，我們已完成四十七項文康設施工程，工程總費用達八十五億元。

另外有十七項文康設施工程正在施工階段，將於未來兩年間陸續完

成。政府亦已為另外的二十五項文康設施工程，或已預留資源，或已

取得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可望於未來兩年內會陸續開始興建。這

些工程包括兩個前市局時已策劃的項目，亦有政府因應需求而加入新

的工程項目。  
 
  此外，政府在今年的行政官施政報告內再列出二十五項文康設施

工程項目，作優先處理。政府基於下列的考慮因素，挑選這些項目： 
 
＊ 各區對文康設施的迫切需要以及各區議會和區內居民的期望；  
 
＊ 近年天水圍、東涌等新市鎮因人口增長而對文康設施需求有所提

高；以及   
 
＊ 全港文康設施的分佈及其使用情況。  
 
  每一項工務工程設施的興建及營運費用不菲，政府和立法會目前

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審慎機制，以確保資源能恰當使用。工程的策劃階

段，其中主要的程序包括：  
 
（一）訂定項目的具體發展內容，並在過程中諮詢區議會及有關團

體，例如體育界的意見；  
 
（二）在確定發展內容後，建築署會按工地條件擬定技術可行性報

告，並初步估計工程費用；  



 
（三）當局在預留資源以進行有關的文康設施工程時，需與其他工程

項目一併考慮，以定出撥款的優先次序；  
 
（四）若獲得預留撥款後，建築署需進行工程細則設計，以便制訂工

程時間表及完善工程預算。政府並會在得到立法會有關事務委員會的

支持後，向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  
 
（五）待撥款申請落實後，建築署會招標聘請承建商為工程動工。  
 
  在二十五項優先開展的工程中，有部分涉及興建政府大樓。為達

到規定的地積比率，我們會尋求其他部門共同進行發展的可行性，因

此策劃所需時間會較長。  
 
  我們已開始進行這二十五項工程前期的策劃工作，其中十五項可

期望在今年及明年的政府內部資源分配計劃中申請預留撥款。在獲得

批准後約十二至十八個月內，我們可向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

委員會正式申請撥款，以期早日展開興建工作。  
 
  我剛才簡述的工務工程程序是建基於政府審慎理財的原則。我們

會竭盡所能加快內部策劃工作。此外，政府亦十分樂意與立法會一同

研究及探討加快落實這些工程的可行性。  
 
  至於其它前市政局遺留下來尚未作處理的項目，我們會定期作出

覆檢。由於各區人口不斷的遷移，市民對文康設施需求及各區現有文

康設施使用率也有所變化，所以我們須要根據先前所述的各項考慮因

素，覆檢這些工程項目，以決定應否繼續進行。  
 
  同時，按現時的康樂設施使用率顯示，有一些康樂設施尚有空間

為更多的市民提供服務。康文署將會加強宣傳及推廣的工作，吸引市

民能夠更加善用這些現有的資源。同時我們亦會加強與社會各界聯

絡，積極探討能否進一步靈活運用社區內其他的公共設施，以供市民

作文康活動。  
 
  第二個範疇，是香港是否應該興建賭場一事。社會上近日有不少

討論，我理解有部分議員認為香港應效法鄰近地區，例如新加坡的做

法，開設賭場以促進經濟和旅遊發展，創造就業機會。我亦希望藉此

機會談談政府的看法。  



 
  政府一貫的賭博政策是把賭博局限於少數受規範的賭博活動，背

後的理念是不鼓勵賭博。這政策是在滿足社會對賭博的需求和減少賭

博帶來的不良影響之間取得平衡。因應這個政策，我們在考慮規範某

一類的賭博活動時，主要考慮以下三點：  
 
＊ 市民對該類賭博活動有龐大而持續的需求；  
 
＊ 有關的需求目前是循非法途徑得到滿足；此外，即使投放大量資

源以加強執法，也不能切實和圓滿地解決問題；以及  
 
＊ 規範該類賭博活動的建議獲市民支持。  
 
  我們認為開設賭場的建議現時並不能符合以上三個條件。首先，

現時市民主要在境外參與賭場式的賭博活動，而警方亦採取有效措施

以打擊本地的非法賭場式的賭博活動；再者，開設賭場的建議並沒有

廣泛的公眾支持。基於以上各種考慮，政府現時並無計劃在本港開設

賭場。  
 
  第三個範疇是文化及創意產業。  
 
  政府將秉承香港一貫的自由經濟精神，配合文化及創意產業的發

展。對創意產業的主要支援，在於提供一個業界無法提供的公共服務

和文化環境，如文化及藝術教育、公共文化服務、知識產權保護、文

化資料保存、對外文化推廣、公開論壇、培育新進及表揚傑出的成就，

以及聯絡統籌等工作。政府主要是營造一個適合文化創意產業成長的

大環境，而不是直接把公帑投資於某一個創意行業。這些工作，民政

事務局和其他部門都在進行，以往亦已向立法會的提問作出回答。  
 
  自由經濟和理性開放是香港成功的基石，即使在文化及創意產業

方面，我相信亦不會例外。政府扮演的是一個促進者的角色，提供合

適的經營環境，使創意與企業得以結合。至於其他更為積極的做法，

如以金錢或其他方式提供製作資助等等，政府必須審慎研究是否合理

和有效，以免扭曲市場運作。假如業界有建議，提出方法可以促進香

港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特別是解除或簡化某些失去時效的市場管理

機制，讓市場發揮更大活力，政府將樂於考慮。  
 
  多謝主席。  


